
致︰西貢區議會 

吳仕福主席暨全體議員 

二零一八年九月四日 

西貢區議會大會上提出的提問 

要求當局交代智能單車租賃服務供應商結束營運後的狀況 

背景︰ 

智能單車租賃服務供應商(下稱「共享單車公司」)「Gobee.Bike」於七月上旬宣

佈結束香港的業務，並安排用戶退款，導致全港合共有過千部共享單車被遺棄於街

道、單車俓及單車停泊處，至今西貢區內部份共享單車仍然未被移除。有傳媒報導

指，是次共享單車公司結束營運遺留下來的單車或將須動用公帑來移除。 

有見及此，我們希望當局向本會交代以下事項： 

1. 當局如何確保共享單車公司結業後會移除其公司的單車？

2. 當局有否為共享單車公司結業後回收單車設立時限？

3. 如果需要動用公帑回收單車，當局事後會否向相關公司追收款項？

4. 當局會否考慮為共享單車公司訂立業務守則及相關法例，以規管共享單車公司

的成立、運作及結業後的安排？

提問人︰  范國威     呂文光     梁里     鍾錦麟     黎銘澤     林少忠 

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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